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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一切地理都是政治的地理” 

                 ——从领土属性看中国民族国家之形成1 

 

高  杨2 

 

一. “空间革命”：主权国家的领土属性 

 

自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主权衍生和发展的历史，而从历史的视角来看，

主权又是三种政治实体（普世的、民族的、地方的）相争的主要内容。3 

从公元九世纪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开始，王朝之间、教派之间以及王朝与教廷之间一系列血

与火的战争，一方面在国内以战争动员的方式锻铸了民族国家，打破了地方性的贵族“身份团体”，
4实现了以民族为单位的政治中央集权与国家的非封建化；5另一方面，又通过战争之后理性缔结

的条约，一步步地构建起现代的欧洲国家体系。在具有标志性的 1648 年，来自欧洲大部分国家

的 145 名代表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协商缔结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一条约不仅结束了战争，

而且承认了瑞士与荷兰主权国家的地位；通过威胁要废除任何改变宗教的君主，冻结了现存的新

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的分裂，并且决定性地阻碍了哈布斯堡帝国的兼并，敲响了哈布斯堡皇室统

治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丧钟。6这一条约的正式签订，标志着世俗主权王朝对普世性帝国和教廷权

威的决定性胜利，主权的内外两个维度得以逐渐成型。 

既然主权是在普世的、民族的、地方的三种政治实体相争的过程中产生的，那么从概念起源

上来说，主权国家即与在这一过程中胜出的民族国家具有了对等性，主权国家的理想类型即历史

地形成的“民族国家”，即基本上是由一个民族构成一个国家，政治边界与民族边界一致的那种

                                                        
1 本文发表在《文化纵横》2016 年第 6 期，原刊载于许章润主编《宪法爱国主义》（《历史法学》第三卷）。 
2 作者为 清华大学法学院法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3 [美] 刘晓原：“中国领土属性近代转型刍议”，载冷战中国网，

http://www.coldwarchina.com/zgyj/hpwj/000920.html。 
4 [德]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3 页。 
5 “对外国敌人进行的战争是导致国家非封建化、消除国内自治精神和将分裂的民族力量聚合起来为国家利益服

务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参见[德]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观念及其在现代史上的

地位》，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295 页。 
6 [美] 查尔斯蒂利著：《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年）》，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年版，

第 186 页。[英] 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孙秉莹、谢德风、赵世瑜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20 章。 

http://www.coldwarchina.com/
http://www.coldwarchina.com/zgyj/hpwj/0009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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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实体。“随着现代国家加强了它的控制，欧洲文明变成了‘地域’文明和民族文明”，1State

即意味着 Nation-state。“国家”不仅一扫同时代的封建采邑、自治城市，而且也回溯置换了城邦、

帝国等历史上的政治实体——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都成了“古代国家”，人们“不再谈论帝国，

而是谈论所谓的‘中世纪德意志国家’，甚至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或中国人的所谓国家”。随着

“国家”成为了“所有时代和民族的政治组织的普遍的规范性概念”，2现代“主权”观念也就随

之联袂而出。 

这样看来，法国人布丹作为最早系统阐述“主权”学说的学者，决非偶然。因为作为最早实

现中央集权的欧洲国家，“法国确立了‘主权国家’这种新秩序观念的内在尺度及其方方面面”。
3 

施米特曾以法国为典型，对此有过精辟的概括：4 

 “随着‘国家’这种新的秩序概念粉墨登场，封建的、等级制的中世纪混杂秩序开始慢慢

地被清除一空。国家确立了一种在地域上完整的政治统一体。国家拥有最高主权这种法学思想迈

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这使得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形成了空间上自成一体、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数

学般精确的疆界、以及中央集权的和普遍理性化了的统一体即‘国家’”。 

那么具体而言，“这种新秩序观念的内在尺度及其方方面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三十年战争及作为其解决方案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过是拉开了欧洲现代历史的一道

序幕，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希特勒发动的为德意志民族争取“生存空间”的那场浩劫。在这不计

其数的战争、和谈与条约中，一个至为关键的“权利”诉求对象凸显出来，即对领土的诉求——

战争的起因及目的很大部分都关涉领土。正如施米特的概括中所强调的，国家的产生首先是一种

“新的空间秩序观念”的产生，意味着一场人类历史上的“空间革命”。5而主权则意味着国家这

一政治主体的一系列权利主张和诉求，以及对这种权利主张的正当化与合法化。领土因此也就天

然地成为了主权的一个关键要素。国家主权“这种新秩序观念的内在尺度及其方方面面”，体现

在领土属性的层面，6主要意味着以下两个方面的革命性变化： 

（一）现代民族国家有明确的“国界”（borders），而传统国家一般则只有边陲（frontiers）。 

“国界”相对于“边陲”不仅意味着一种精确的地理勘绘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新的国

家控制观念，即“领土不再仅仅是‘一片需要巡视和维持秩序的消极区域’或安全缓冲区，而是

成为‘资源、生计、产品以及能源的源泉’，是实现‘实力和统治的决定性手段’”；7与此相较，

“边陲”则指涉一种动态的向度，是一种随实力消长而收缩或扩张的弹性区域，隐含的则是一种

可有可无的消极治理心态。 

（二）与上面这一特征紧密相连的是，现代民族国家行政力量的范围不仅与业已划定的疆界

保持一致，更为重要的是行政控制方式的改进与强度的加重：“行政区划、建置直接反映了中央

权威的控制权（或对内主权）的范围、方式、力度。近代欧美国家的对内主权在各自的国界嘎然

而止，其在国界内的权威不仅不容置疑，而且充斥各个角落。”8城防堡垒和要塞应该建筑在边境

而非国内心脏地区，9自治城市应该被纳入到国家行政建制的范围内，由科层制官僚来管理。并

                                                        
1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04 页。 
2 [德] C.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8 页。 
3 同注 6，第 70 页。 
4 同注 6，第 72 页。 
5 同注 6，第 73 页。 
6 “领土属性（territoriality）仅指由控制边界内政治空间而形成的，包括权力在内的种种特质”。Charles S. Maier, 

“Consign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History: Alternatives for the Modern Er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 (3) 

(June 2000): 807-831.转引自刘晓原上文。 
7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4 页。 
8 同注 11，第 4 页。 
9 同注 3，第 294 页。 

http://book.lrbook.com/search?Field=2&sw=Ã�Â�Â�Ã�Â�Â�Ã�Â�Â¼
http://book.lrbook.com/search?Field=2&sw=Ã�Â�Â�Ã�Â�Â�Ã�Â�Â�
http://book.lrbook.com/search?Field=2&sw=Ã�Â�Â�Ã�Â�Â�Ã�Â³Â½
http://book.lrbook.com/search?Field=2&sw=Ã�ÂµÂµÃ�Â�Â�Ã�Â�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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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种直接的控制也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地域之间的同质性；而传统国家的本质特征则在于“它

的裂变性”，“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如此有限，以至于政治机构的成员并不进行现代意义上

的‘统治’”。1 

 

二. 民族国家 vs. 帝国 

 

如果我们将这一进程置于普遍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就会发现其特殊之处。在人类古代史 

上，每一个文化发达地区在政治上都通过一个自认为独一无二的帝国来整合，罗马帝国曾与汉、

贵霜、安息三大帝国共同分享世界。2罗马帝国瓦解后，西欧走上了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这是

一个延续至二十世纪的漫长发展过程。在这期间，西欧民族国家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挟资本主义

与工业文明之威，大肆向世界其它地区扩张，以自己的形态深深地改变了这个世界。 

如前所述，在欧洲历史上，“主权是三种政治实体（普世的、民族的、地方的）相争的主要

内容”。最终的胜出者“民族国家”以主权来排斥国家之上的任何权威——“主权是国家绝对和

永久的权力”（博丹语），当然也排斥其他国家的干涉——“民族国家只存在于与其他民族国家的

体系性关系之中”。3但这都局限于欧洲的地域之内（后来包括美国）。当越出欧洲海岸线的对外

殖民进程开始之后，欧洲的“民族国家”和主权观念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是如何一变而为

一个普适性的概念的？或者从话语的角度而言，“民族国家”和主权的观念是如何征服了“天下”、

“帝国”，或者说非洲的“野蛮人”部落观念，从而按照自身的领土属性重塑了整个世界的版图

的呢？当其他的国家形态——如中国这样的“多民族统一国家”——面对或遭遇西方的“民族国

家”和主权时，到底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曾经坦言，一直要到 1902 年八国联军之后，他才了解到，原来世

界是以一国一国的方式存在的：4 

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

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 

的确，直到八国联军之后，“国人”才从那种“无国”的懵懂中清醒过来。欧美诸国“以一

国一国方式存在”的民族国家形态严重地冲击了中国以东亚藩属称臣纳贡形式维系的帝国体系。 

对应于民族国家在领土属性上的以上两个特征，我们可以明显地体察到帝制中国的特殊之

处： 

首先，“历史上的中国”和西欧的传统国家一样，政治疆域都并非明确不变的，而是随着王

朝更迭与实力消长有所损益伸缩，但二者之后的发展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西欧诸国通过几个世

纪的战争最终完成了领土的明确界限，从此此疆彼界泾渭分明，并最终通过条约以领土主权的制

度形式确定下来，进而使国与国在体系性的国“际”关系中处于对等竞争的位置上。而中国并非

在地理测绘或勘界技术上落后于西欧——在 1689 年的时候即有中俄之间确定国际边界的《尼布

楚条约》，历史的比较研究甚至表明，即使到十八世纪前叶，清帝国在勘疆画界方面也还是一度

领先的——重点在于，清帝国作为一个地处东亚的帝国，其政治疆域背后所体现的国家观念与大

致同期的欧美民族国家有着实质性的差别：5 

近代欧洲国家勘界绘图是在“民族国家”国际竞争机制下的政治行为。清代的地图绘制虽然

                                                        
1 同注 11，第 4 页。 
2 [美]贾恩弗兰科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沈汉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88 页。 
3 同注 11，第 5 页。 
4 陈独秀：《实庵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7 年版。转引自王汎森著：《晚清的政治概念和“新史学”》，收

入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 页。 
5 同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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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和安邦定国的政治行为相关联，反映的却是“昭中外一统之盛”的天朝观念和“昭代典章”的

皇统目的。从清军入关到鸦片战争的二百年中，中国和欧洲在领土属性的演进方面再一次分道扬

镳。清朝将中国的天朝体系和“一国多制”的治国御边传统发挥到了极致。与此同时，欧美诸国

则以法制为支点，以实力为杠杆，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扩展“民族”利益为终极目的，用帝国主义

和殖民主义的方式把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强行推向世界。 

反映在国人的心态上，正如史家吕思勉后来回忆，在 1895 年左右人们并不知道“国土”二

字怎么写。1甚至像魏源这样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学者对自身的国土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在他的著作中，中国一词并没有一个一致的地理界限，有时指整个清朝的领土，和今天的范围大

致相当，有时则仅指内地 18 省这样一个传统范围。2 

第二，在对内的方面，中央政治权威对辖土的管控是按一定的层级来区别对待的。历史学家

葛剑雄在《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一书中，起首即辨析了疆域与现代领土之间的区别。除过有无

明确界限这一点外，主要即在于疆域相对于领土而言，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有完全的或者说现代意

义上的主权归属：3 

历史上的中原王朝除了拥有主权很明确的正式行政区以外，往往还有不少属国、藩国、羁縻

单位等各种附属的、接受监护的或自治的区域。王朝在这些区域之间的地位和作用千差万别，有

的能拥有完全的主权，与正式政区相同；有的只能部分控制，或者不能稳定地控制；还有的只是

名义上的归属，与外国并无二致；要根据完全的主权标准来确定疆域的范围就很不容易。 

具体而言，帝制中国在疆域内部以行政建制的区分等一系列方式，构建起一个政治区域上下

尊卑与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并以此来确定中央权威控制的强弱程度。根据具体情况，在不

同的政治区划内，中央对各政区的权限、法律、官制、驻军、籍民、赋役、税收等控制措施的规

定也各有不同。既使到统一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清朝时期，这一状态也依然得到了延续。除传统

上即属于正式行政区加以直接统治的内地省份之外，清帝国将周边政权或国内边疆民族各部统称

为“藩部”，藩部又分“内藩”和“外藩”。内藩是指清朝完成“大一统”事业后在中国疆域之内

的边疆民族，如蒙古、西藏、回部等，在保留其一部分自治权的前提下，清王朝通过一系列特别

的行政建制对其实行较为有效的主权管辖，而外藩一般又称藩属国，如朝鲜、琉球、苏禄、安南、

缅甸等周边政权。通过册封朝贡等制度连接形式，清王朝与藩属国结成了“宗藩关系”。藩属国

向清廷称臣，而清王朝则有保护藩属国的义务。清王朝原则上虽不干涉各藩属国的内政事务，但

仍在地缘政治的意义上对其享有间接性的“终极权威”。 

 

三. 中国领土属性的近代转型 

 

正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清朝的执政者才意识到，欧美各国平等分立的国际制度比中

国自居天下家长的做法更能约束列强在中国的行为”。4因此，中国不仅要坚兵利甲，在军事技术

方面与西方列强相抗衡，更需要在国家形态的层面上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一册危局之下的《海

国图志》，带给国人的不仅是关于西方诸国实存状态的感性认识，更是对自身国家改造的规范要

求。近代中国被迫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大幕，也正是从这里拉开。 

正如西欧各国的边界是经过战争历史地形成的一样，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最终所确定的

领土边界是在鸦片战争以降的一系列战争之后，由那些“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一步步划定的。这也是中国被动地被拖入现代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面向。 

                                                        
1 同注 17，第 5 页。 
2 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5 页。 
3 同注 20，第 7-8 页。 
4 同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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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而言，在遭遇西方民族国家这一“他者”之前，帝制中国统合政治疆域的建置安排完全

能够应对自身的问题，从而维系一个立足东亚的多民族的帝国系统。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完

全可以说帝制中国的领土属性是自我成立的。清人曾用中国传统家居布局的贴切比喻，来描述这

种自内向外辐射多层级的政治疆界观：即由堂室至门户、由门户至藩篱。但是中西之间必然性的

碰撞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鸦片战争后，列强不但在清政府的震惊中或‘不知不觉’中

拆毁了天朝的‘藩篱’，踏破了中国的‘门户’，并且‘登堂入室’”。正是在强邻压境的危局之下，

被迫向对手学习的转型也才正式开始。
1
 

在对外的领土边界问题上，中国是以对外藩“封建相对主权”的丧失换得“近代绝对主权”

的确立的。19 世纪末，“清朝曾为保藩，不惜为越南、朝鲜一战，但终按‘西国公法’接受越南

‘自为一国’，对长期与中国保持‘字小事大’关系的朝鲜，也不得不在甲午战败的屈辱中舍弃。”
2外藩既失，就更强化了清政府对内地省份及内藩领土保全的边界意识。 

如何将这种急迫性转化为具体的建置？这就必然要涉及始自清末的边政改革。这里还是引用

刘晓原的一段精辟论述来说明这一问题：
3
 

始于清末而在以后各个时期以不同形式继续的边政改革，主要目的是使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

的权威和控制达到与内地省份等同的程度。换言之，这是在中国同前“外藩”的关系被迫“外交

化”以后，中央政府积极致力于使原“内藩”边地在近代意义上“内政化”的过程。清晚期，以

改土归流、移民实边、驻军、设省为主要内容的边疆机制取代了清中期以前的民族隔离政策和以

将军、都统府衙、土司、以及驻藏大臣多种建置统御边地的做法。 

这即是说，要通过行政建制的改变使中央权威更为深广的摄入边疆地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

直接统治，使其尽可能地与内地省份趋于一致，从而最大程度地保证地域之间的同质性。在中国

的语境下，建省（取其广义，指与内地省份具有同质性或同级的行政建制）可以说是民族国家构

建过程中深具意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某种意义上，建省即是建国。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意涵 

 

清王朝在封建帝制内部所做的有限努力最终未能抵挡住历史的车轮。最早以内地各省独立、

“联省自治”等方式开始的辛亥革命，彻底地颠覆了大清帝国的政权。但是，始于清末的构建现

代民族国家的进程却并未因此止步，反而在之后的历史接替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西欧民族

国家在领土属性上所体现出来的两个特征，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对外边界与对内控制这两个紧密

相关的方面。在之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这两个规范性目标在话语的层面上转化为“国家统一”

与“中央权威”这样两个核心的政治诉求。无论是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共对峙以至最终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领土属性的角度而言，主要的政治力量，其矢志不移之鹄的都是要结束一

盘散沙、割据对峙的混乱局面，造就一个唯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但是，这种粗线条的勾勒

并不能凸显民族国家建设中一些新的问题。下面我们就从“国家统一”与“中央权威”这两个向

度上来具体展开。 

（一） 民族整合与国家统一 

清政府的覆灭一方面带走了封建帝制王朝，但在另一方面也使得满人统治下所遮蔽的边疆民

族问题凸现出来。由于满族与蒙、藏、回等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政治亲缘关系，使得清政

府能够利用现实有效的边疆政策统合其他民族领地，最终使得中国的政治疆域达到空前“大一统”

的极盛状态。但是，辛亥革命之前却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目标为政治号召的，

                                                        
1 同注 1。 
2 同注 1。 
3 同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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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必然会加剧其他边疆民族的离心倾向。“如果大家真像章太炎出狱在日本演说那样，仇满恨

满，慨当以慷，一定要替明朝报仇雪耻，把这场‘种族革命’进行到底。那结果只能是，驱满则

蒙离，蒙离则回、藏去，四土不守，列强瓜分之势成，中国的形势将危若累卵。”1 

中国历史上统和边疆的原则可谓“有民斯有土”，2只有首先保证了基本的民族认同，才有维

系边疆领地的可能。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及时改变了原有的“排满”口号，提出“五族

共和”的民族统和纲领，即“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

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是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发布的就职宣言中的原话。

从这句话的前后顺序来看，领土统和的目的就是先于民族统一的手段的。历史学家李零也曾经指

出，“五族共和”表面上是处理民族问题，实际上还是考虑的边疆问题，因为若论人口，这几个

少数民族都不如壮族多。3 

近代自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以来，以民族整合来保证国家领土统一的原则就不曾有过中

断。对这一原则最为成熟的运用还要留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创造”。虽然早在 1901 年，梁启超

就第一个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但还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与政治宣传中为

其赋予了政治上的含义。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了几千年的孕育发展，各民族

在长期的交往融合中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

多元统一体”；4但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

出现的”。5中国共产党尤其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

共同的斗争经历使得“中华民族”空前凝聚。不仅历史上统一的中国疆域是“各族人民共同奋斗

的结果”，6各为重要的是，近代以来各族人民联合斗争，“使中国免于沦为殖民地社会，基本捍

卫了领土的完整，维护了祖国的统一”。7看中华国土，在近代不同历史时期，西有藏族人民抗英，

南有壮族人民抗法，北有蒙族人民抵抗沙俄的侵略蚕食，更不用说包括满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

的抗日壮举。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政治与革命话语的塑造，我们看到了一个自远古以来

连贯一致而不断演进的民族形象。历史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复杂的冲突与断裂，都被“反帝反封建”

的革命话语所弥合，“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元统一的整体成为了历史的主体。在这样的话语统

摄之下，就不存在各民族自决的问题，有的只是“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这种政治上的民

族重塑，不仅通过建国后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以转化落实，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国家领土统一

（虽然还存在很多现实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民族重塑解决了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一项根

本性的理论前提。 

（二） 人民共和与中央权威 

对内而言，现代民族国家强调领土之内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无论国家结构形式取单一制还

是联邦制，地域之间都必须保持同质性，共同服从于最高主权机关的终极权威。现代民族国家构

建的一个根本步骤即在于打破国家与公民之间任何中间形态的政治体——无论是美国建国前各

自为政的邦，还是中国军阀割据式的地方政权；从而保证垄断性的“国家暴力”能够直达领土之

内的每一个角落，直达每一个公民个人。决不能允许国中之国、“主权之内的主权”存在，也不

允许两个以上对峙的政权同时并存，这一点实际上是国家统一的应有之意。所以说，确立中央权

威的过程也就打破地域之间断裂性的过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的成立即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

                                                        
1 李零：“由“五族共和”想起的”，收入氏著《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 2005 年版。 
2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124 页。 
3 同注 26。 
4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 页。 
5 同注 29，第 1 页。 
6 同注 20，第 171 页。 
7 邱久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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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世界所作出的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以西方历史为参照，美国独特的建国历程其实能带给我们很多普遍性的启示。从领土的角度

而言，在松散的邦联之下，各邦之间彼此防范猜忌，仅仅是边境防务一项就会耗费很多资源，徒

增内耗。面对内外的诸多问题，十三块北美殖民地如何从一个地理单元上的“美国”，整合为一

个“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美国，就成为了摆在当时政治精英面前紧迫问题。最终，联邦党人战胜

了反联邦党人，联邦不仅仅是十三个邦领土的简单加合，更是联邦政府这一中央权威的最终确立。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就不可能保证统一的法令执行与社会动员——在一个松散软弱的邦

联之下，各邦“每次违反法律都必然会造成战争的状态”。因此，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才是防御外

来危险的堡垒，是内部和平的保卫者”。1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不断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威，即成了塑造与强化美国民族国

家认同的历史主流。《联邦党人文集》出版一百七十年之后——1957 年，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布朗

诉教育委员会的判决在阿克色州遭到抵制，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了执行联邦的法律，不惜动用美国

陆军 101 空降师；1000 多名大兵开进小石城，接管了阻止黑人学生入学的州国民警卫队，荷枪

实弹地把黑人学生护送进学校。这是建国一百多年后，发生在美利坚合众国内部的一场“战争”，

但其背后回响的依然是联邦党人要求加强联邦/中央权威的政治呼告。 

回到中国的语境之下，中华民族在近代所面临的反帝与解殖的历史使命，同样迫切地要求强

化中央的权威，以便充分地整合举国之人力物力，同仇敌忾。抗日烽火之下，睿哲之士即透过征

召兵役的问题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2 

我国在东战场淞沪作战之际，每日死伤为数不少，（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蒋委员长

告国民书中说，将士伤亡总数达三十万以上。这时大家颇为恐慌，很关心后方补充问题。去年九

十月之间，我曾与何部长谈过一次，我说直鲁豫三省是我们的壮丁区，何不在那方面招兵？他答

复我说：山东一省中央权力就及不到，如我们去招募，韩复榘就有种种阻挠。中央行文到鲁省府，

请其代为招募，规定每月多少人则可，但亦不能按期如数送来。此即是军事行政不统一之明证一。 

这是张君劢先生写在《立国之道》中的一段话——“立国之道”于此可见一斑。作为国民党

新军阀中的一位重要人物，韩复榘在山东的统治始终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有一定矛盾，实际上是

处在半独立的状况。由此可见，无论何种政治势力登台，如果不能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直接统治，

兵粮赋税如一盘散沙，无论如何也是不足以立国的。 

战争的压力确实能够加速民族国家的整合。但是，正如打完独立战争之后北美十三个殖民地

所面临的困境一样：邦联，还是联邦？这是一个问题。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战争结束之后强化中央权威的合法性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权威区别于封建帝制下的中

央集权，其合法性何在？或者说，在一个现代国家，中央统治地方或者说中央统治一个国家，如

果说不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其合法性又何在呢？ 

在这样的追问之下，似乎“中央”本身变得暧昧不明了。何为“中央”？从地理的角度而言，

“中央”的具体所指何在？我们总不能将故宫或长安街附近的一片区域从“首都”北京中划出，

堂而皇之地称之为“中央”吧？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地方性”的空间之中，“中央”不

仅是一个相对的存在，更是一个想象的存在。这并非要否定“首都”、“中央”这一政治空间划分

的权力意义，但同样也不能否认的是，“中央”的确是人为建构的产物，是某一地理空间内的人

                                                        
1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65 页。 
2 张君劢：《政制与法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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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根据政治的需要拟制了其政治核心与统一意志的属性。但是，赋予其这些属性的根据到底在哪

里呢？ 

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是通过联邦党人对共和原则的革命性改造而完成的。在麦迪逊看来，

共和制即是代议制。1甚至可以说，整合和塑造联邦的是一种共和制帝国（Republican Empire）的

机制2。美国的国父们不仅通过相互制衡的复合共和制使广土众民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必须

通过宪法在政治上塑造出一个“我们人民”的整体形象。 

这是因为，正如《联邦党人文集》所揭示的，代议制不仅是人民主权原则的落实机制，也是

连接中央与地方的纽带，从而构成了“联邦/中央”的合法性来源。人民主权很大程度上系于从

各“选区”选出的“人民代表”，而议会作为现代政治的产物，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中央机关，

但是，无论哪一个阶级执政，议会代表的名额都是按地域来划分的，议会成为了各种地域利益博

弈妥协的政治场所，并将最后的结果以联邦/中央政府（这里的政府取其广义）的名义发布，体

现了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利益权衡。正是通过代议制的联结机制，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人民这

两组对应的范畴发生了交叉与混合，从而树立了“联邦/中央”的合法性基础——即中央的合法

性基础在于涵括地域代表的广泛性与全面性。3因此，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必须始终包括

台湾省的代表。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联邦/中央不过是人民主权原则在地理

意义上的表达。只有中央人民政府才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此，在民族国家构建的意义上强调联邦/中央权威的确立（而非在中央—地方对应的意义

上谈“中央”），就必须通过政治的方式重塑在根本意义上都是“地方性”的人民，这个机制在美

国就是成文宪法，人民必须经过宪法反思性的创造而成为人民。4在中国，正如通过民族整合来

达成国家统一的合法化过程中，我们需要重塑一个自远古以来的一致的“中华民族”形象一样，

在合法化中央权威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塑造一个历史上连贯一致的“人民”形象。而完成这一

使命的话语资源，依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除过宪法序言中的表述之外，
5我觉得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在这里更能说明一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

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

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要而言之，如果以上的阐释与论证能够成立的话，我们现在的国名本身就隐含着统和领土的

诉求与功能。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意味着中国领土属性近代转型的最终完成，同时也即意味着作

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权国家之诞生。 

 

五.  结语 

 

“战争是万物之母（bellum omnium mater），它也造就了现代世界”。6 

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打出了一个现代的欧洲国家体系，之后又通过殖民战争的形式，将本 

                                                        
1 同注 33，第 49 页。 
2 “共和制帝国”（Republican Empire）的概念借用自《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参见[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

对外关系史》上卷，王琛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这里用来强调美国联邦制的特殊性，与其他更依赖传

统（如瑞士）或强力（如德国）组建的联邦相比，美国联邦制的诞生更为倚重共和制的宪法构架，而且在国父

们的心中确实有很深的罗马帝国情结。 
3 对此最好的例证，可参见国共内战前关于组建联合政府的斗争，参见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

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4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 页。 
5 强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93 页以下。 
6 同注 5，第 3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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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施行于欧美国家之间的国际“私法”，打造成了普世性的国际公法。其中的吊诡之处，正如研究

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权威蒂利教授所言，“在帝国正在欧洲之内失败的同时，欧洲的主要国家正

在欧洲之外创建帝国，在美洲、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外部帝国的创建为欧洲大陆内的相对强大

的、中央集权的和均质化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某些手段和某些动力。”1 

也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才通过“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理解了西方主权国

家的领土属性（territoriality）。2也正是在这种无奈的权力关系格局下，我们不得不学着用西方的

概念来转述和表达我们自古沿袭的领土诉求，重整清帝国之后破碎的河山。而中国的国家建设

（state-building）进程也就是重塑民族、创制人民（inventing the people）的过程，3这一进程始终

与领土属性的现代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尽可能的实现了帝国向民族国家的创造性转化。4。 

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也完全也可以说，“一切地理都是政治的地理”。

战争书写了人类的历史地图，而主权就是绘制现代地图的最重要线条。这样看来，一部不得不然

的中国近现代史，又何尝不能用一册地图来叙说呢？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从一张发黄的康熙

《皇舆全览图》开始，看一片海棠叶变为雄鸡的过程都绝对不会轻松。5相信每一位观者看到的

都不仅仅是疆域外延的收缩变化，同时也一定会有一连串地名的闪过脑际：北京、南京、武昌、

瑞金、延安、西安、重庆、香港、台湾…… 

当翻过一张由 23 个省、5 个自治区、4 个直辖市、2 个特别行政区所构成的“傲首雄鸡”之

后，最后一页一定定格于一张四色的世界地图，也只有在这张图上，我们才能看清楚那只“傲首

雄鸡”的赫赫之名——中华人民共和国。 

 

 

 

【书  评】 

西方关于西藏独立建国理论的新发展： 

                 评克里格主编之《大藏区》（Greater Tibet） 

 

赤列加布 

 

该书是克里格（Klieger P. C）2016年主编出版的文集《大藏区》（Greater Tibet: An examination of 

borders, boundaries, and cultural areas. Lexington Books, 172 pp），售价 80美元。观其所收内容，

却物有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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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年）》，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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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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